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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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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編    號：1150108-04 
 

臺中地檢署偵結起訴前上市公司廷○興業董事長顏○新 

涉嫌證券詐偽、財報不實及背信等案 

    本署偵辦前股票上市交易之廷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(已於民國

113 年 11 月 19 日終止上市，下稱廷○公司)董事長顏○新涉嫌證券

詐偽、財報不實、背信等案，經檢察官黃裕峯、陳東泰指揮法務部調

查局新北市調查處、本署重案支援中心檢察事務官及內政部警政署保

安警察第四總隊共組專案小組展開偵辦，持續蒐集、比對財務報表、

保稅倉庫進倉等證據資料，於 114年 12月 11日前往被告顏○新位於

臺中市西屯區之居所、廷○公司臺南廠房等處執行搜索，並向臺灣臺

中地方法院（下稱臺中地院）聲請羈押禁見被告顏○新獲准。 

    經偵查結果，被告顏○新涉嫌以廷○公司 112年 11月 30日之不

實財務資訊，佯稱擁有新臺幣（下同）16 億元存貨（占總資產比例

47.1%），使被害人日○公司等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產，被害金額合計 1

億 2,000萬元；復將歸屬於其他公司之款項挪作清償其個人債務使用。

另就廷○公司財務狀況所涉存貨金額達 16 億元部分，實則該公司自

112年 8月 1日起，臺南廠區及保稅倉庫僅剩零星存貨，惟被告顏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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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迄今未能提出合理說明及可供查核之佐證資料，影響公司股票交易

秩序，進一步侵害投資人及本案被害人之財產權益。全案業經檢察官

偵查終結，認定被告顏○新所為，係犯證券交易法第 171條第 2項、

第 1項第 1款所定犯罪獲取之利益達 1億元以上之加重證券詐偽、同

法第 174條第 1項第 5款之虛偽記載財務報告、刑法第 342條第 1項

之背信等罪嫌，向臺中地院提起公訴。 

    本署呼籲，上市櫃公司經營者對投資大眾負有高度誠信義務，應

確保財務資訊真實、完整與透明，任何藉由不實財報或詐術手段操縱

市場、侵害投資人權益之行為，均屬重大經濟犯罪，嚴重破壞證券交

易秩序。本署將秉持「毋枉毋縱」之立場，持續強化金融犯罪之查緝

力道，嚴正追訴不法，維護資本市場健全發展，確保投資人權益與社

會經濟秩序之安定。 


